
工会说法：用人单位应按工资薪金所得标准代扣员工个人所得税

□ 本报记者 博雅

工资薪金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个税起征点不同

“我在肯德基干时，才缴1元多钱的税，到台豆堤打工却扣了我1700多元。 我认为是单位扣错了，可从仲裁到
法院谁也不支持，难道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 ”近日拿到法院民事裁定书的林广军，看完内容后一脸疑惑。

对此，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的杨雪峰表示，仲裁委和法院的决定都没错，林广军因代扣代缴个人所得
税与单位发生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范畴，所以才被驳回。 如果他认为多扣了税费，可以向税务机关提起行政复
议或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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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香阑

消费者王女士购买的东
风本田CRV汽车合格证信
息已被其他车辆登记上牌
照， 王女士的新车不能再办
理牌照。 为保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 中国消费者协会指派
律师团律师代理消费者提起
诉讼。 近日， 郑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终审维持一审判决，
消费者胜诉。 这是中消协律
师团首次支持汽车消费者提
起诉讼， 通过司法途径维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

2016年4月 ， 消费者王
女士在东风本田4S店购买一
辆CRV汽车 ， 在委托对方
代办车牌时， 得知该车合格
证信息在售前被泄露， 其他
车辆利用该信息伪造合格证
已登记上牌照， 王女士的新
车不能再办理牌照。 消费者
对此不满 ， 投诉到消协组
织， 在调解无果的情况下，
中消协指定律师团汤浩律师
作为王女士的委托代理人提
起诉讼， 将东风本田4S店郑
州威佳东盛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告上法庭。

2016年10月20日， 郑州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
院一审判决， 解除原被告双
方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 被
告向原告返还购车款、 代办
车辆购置税、 车牌费、 车辆
保费共计 248357.44元 。 被
告不服并上诉。 2017年1月9
日，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
审维持一审原判。

据了解 ， 自 2016年以
来， 消协组织收到多起新车
被假合格证抢先注册上牌的
投诉， 涉及东风本田等多个
品牌。 在此， 为保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 中消协特别提醒
注意以下事项。

一是根据 《合同法》和
《机动车登记规定》等法律法
规， 消费者购买车辆时有权
取得真实有效的车辆合格
证， 确保车辆正常登记领取
牌照。如不能正常登记领取，
汽车销售合同目的不能实
现， 消费者有权要求解除合
同，销售者应退还购车款。

二是汽车生产厂家和销
售者应加强汽车合格证的管
理，做好车辆合格证在制作、
运输、 保管等环节的保密工
作，防止信息泄露。当新车合
格证信息被不法分子利用
后， 汽车生产厂家和销售者
有义务协助消费者解决问
题， 保障通过正规渠道购买
新车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是车辆登记管理部门
应做好上牌环节的检查验证
工作， 严格比对车辆的实际
数据、 纸质合格证信息和车
管所系统里的合格证信息，
防止 “上错” 牌照。

四是公安机关等行政部
门应按照 《关于严格核查涉
嫌盗抢骗、 走私车套用机动
车整车出厂合格证问题的通
知 》 （公交管 [ 2016] 353
号） 的要求， 查处已发现的
假合格证案件， 加大案件处
理力度， 打击违法行为， 及
时撤销假合格证车辆的注册
信息 ， 保障正牌 （真合格
证） 车辆顺利上牌， 维护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小小时时工工被被扣扣11770000元元个个税税引引争争议议

因扣税引发纠纷不属劳
动争议

针对林广军的诉求接连被仲
裁委和法院驳回， 记者采访了杨
雪峰。 他说，根据《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法》第2条规定，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发生的因确认劳动关系，
或者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
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属于劳
动争议，适用本法调整。而林广军
因单位扣税而引发的纠纷不属于

劳动争议，因而被驳回。
那么， 林广军被公司按月代

扣缴个税对不对呢？ 杨雪峰说，
依据相关法律， 个人所得的征税
对象包括工资、 薪金所得等11种
类型。 其中， 工资、 薪金所得个
税免征额为3500元， 劳务报酬所
得个税免征额为800元， 超过此
标准就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林广
军与公司争议的焦点， 是应该按
工资、 薪金所得还是按劳务报酬
所得来缴税。

《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

8条规定，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
人因任职或者受雇而取得的工
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
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
雇有关的其他所得。 而劳务报酬
所得，是指个人从事设计、医疗、
演出等劳务取得的报酬， 是个人
独立从事各种技艺、 提供各项劳
务取得的。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前者存在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后
者则不存在这种关系。

林广军提供的工牌、 工资发
放明细等， 都能证明他与公司存

在劳动关系， 他是小时工， 属于
非全日制用工， 所以， 林广军与
单位明显是存在雇 佣 关 系的 。
因而， 单位应当按工资、 薪金所
得的标准来为其代扣个税。

杨雪峰强调， 这起案件， 说
明双方当事人对税种税率的理解
不同， 但有一点， 用人单位在对
缴税标准这种涉及劳动者切身利
益的内容进行变更时， 一定要慎
重， 并提前告知员工， 以防止在
不经意间侵犯了其合法权益。

（案件当事人为化名）

买车遇到“假”证
消费者维权胜诉

公司改变缴税标准
小时工被扣1700元个税

30多岁的林广军与妻子在北
京打工已经很多年了。 为了方便
照顾家里， 他一直在快餐店做小
时工。 2012年12月， 听老乡说台
豆堤快餐公司的小时工工资高，
正缺人手， 他便辞了肯德基的工
作跳槽过来。

台豆堤快餐公司是一家连锁
企业， 林广军填完入职表， 便被
安排到离他家较近的32号店上
班。 他每天上4个小时的班， 每
月累计工作超过100小时另加150
元钱； 工资实行月结， 每月10日
通过银行支付上个月的薪酬 。
2015年9月，林广军拿出工资卡一
算，从2015年1月至9月，公司少给
了他1700多元工资。

“怪不得最近老婆总说我挣
得少， 原来是被公司扣了。” 第
二天上班时， 林广军拿着工资卡

找到店长， 对方拿出工时统计单
算了一下 ， 确实少发了 1700多
元。 店长说： “各门店每月1日
把上个月的出勤情况发给公司，
他们计算出工资数额再通过银行
转给大家， 我问问公司你这是怎
么回事吧。” 过了一会儿， 店长
说 ： “公司答复了 ， 扣的钱 是
你应缴的个人所得税。”

林广军很吃惊：“我一个小时
工，怎么扣这么多税？以前很少扣
税啊？”对方说：“以前是收入超过
3500元的部分才计税， 咱公司从
2015年1月起变更了缴税标准，只
要超过800元就按20%缴税，公司
有代扣代缴义务。 ”

“我辛辛苦苦挣这点钱还不
够你们扣的呢， 我不干了！” 说
着， 林广军办理了离职手续。

回到家 ， 林广军越想越生
气： “公司凭什么让我多缴税？
再说了， 谁知道他们到底缴没缴
税？ 我得维权， 申请劳动仲裁，
拿回被扣的工资。”

劳动仲裁未支持
提起诉讼被驳回

“你们扣的是工资还是税？”
仲裁庭审现场， 仲裁员问台豆堤
快餐公司的代理人。

单位来了两个人： 北京分公
司的宋主任、 32号店的苏店长。
宋主任答道： “扣的是税， 他自
己也知道。” 林广军点点头， 表
示认可。

仲裁员对林广军说： “如果
是因违纪、 出勤等， 单位扣你工
资发生纠纷这属于劳动争议。 若
是 税 扣 多 扣 少 了 这 不 叫 扣 工
资 ， 不在劳动争议范围内 ， 我
们不管。”

杨雪峰马上说：“您看双方都
来了，既然已经开庭，那就审呗！”

仲裁员沉思片刻， 然后问双
方：“能调解吗？ ” 林广军嗫嗫地
说：“同意。”宋主任有点为难：“我
们按照起付线后的20%扣税 ，是
正常扣税。 ”

“林广军从2012年12月起就
在贵公司工作， 从他入职到2014
年12月， 公司都是按工资薪金所
得来计税的 。 从2015年1月起 ，
公司突然改成按劳务报酬所得扣
税。 前者的起付线是3500元， 而
后者起付线是800元， 这样一来，
申请人所缴税费明显增多。 公司
为何突然改变扣税标准？” 杨雪
峰问。

宋主任解释： “我们公司以
前规模比较小 ， 对这块不太了
解， 现在想发展上市， 所有工作
要逐步完善起来， 以前做错的就
要纠正， 调整扣税标准也是按国
家规定来操作的。 公司按月给林
广军结算工资， 不超过800元不
需要缴税， 他在我们公司每月收
入都超过800元， 所以按照国家

规定对其超过部分按20%扣税 。
不光是他， 所有小时工都要代扣
代缴个人所得税。”

“代扣的税我们都交给国家
了， 怎么调解啊？ 让公司把扣的
税费退给他吗？ 我们是按照税法
来扣税缴税的， 公司有这个职责
啊。” 宋主任向仲裁员说。

杨雪峰反驳道： “缴税是好
事， 但也得缴对了才行， 多扣税
费不仅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
还会对国家税收产生不好的影
响。” 说着， 他拿出一份完税证
明： “这上面显示林广军在肯德
基打工时， 人家按工资薪金所得
申报缴税 ， 实缴税额才1元多 。
你们这边按劳务报酬所得申报
的， 结果缴税1700多元。”

说着， 杨雪峰又拿起一份材
料： “在单位提交的证据最后一
页上， 有劳务报酬所得和工资薪
金所得的区别， 可以证明公司确
实是扣税扣多了。 不知道单位提
交时是否看了？”

宋主任立刻摇头： “我们不
认可这套说明。”

杨雪峰愣了一下 ， 随即说
道： “这是您提供的证据啊！”

宋主任很尴尬： “我们就是
从文件上摘下来的， 我们对此不
作任何说明。”

“其实， 多扣税费对企业也
没益处， 收入低了， 公司留不住
人。” 听杨雪峰这么一说， 苏店
长附和道： “是啊， 从2015年初
开始， 陆续走了不少人， 而且招
聘也没人愿意来。”

经仲裁员协调， 单位同意调
解 。 宋主任打电话向总公司请
示， 对方不同意返还已扣税费 。
至此， 调解失败。

其后 ， 林广军的仲裁请求
被驳回。 他又起诉到法院， 再次
被驳。

【起因】

劳动者申请仲裁
工会提供法援相助

仲裁委受理此案后， 开庭的
日子一天天临近， 林广军心里直
打鼓： 打官司告状这是头一回，
自己又没什么文化， 怎么办呢？
听说工会有免费法律援助， 他便
来到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申请法援， 经审查他符合受援条
件， 法服中心指派工作人员杨雪
峰代理此案。

杨雪峰听完林广军的介绍，
心里沉甸甸的： “因税费引发的

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 虽然仲裁
委受理了此案， 但最后十有八九
会被驳回。”

送走林广军， 杨雪峰满脑子
都是这个案件。 从事工会法律援
助工作5年， 因税费引发的争议
案件这是第一次遇到。 “缴税纳
税、 税法税率这些都是非常专业
的知识， 尽管我知道此案很可能
会被仲裁委驳回， 但只要有一线
希望， 就要尽百倍努力。” 他说。

杨雪峰查阅了大量税法相关
知识， 又向在税务部门工作的大
学同学请教 ， 然后撰写了代理
词， 为庭审做好一切准备。

【仲裁】

【结果】

【工会说法】


